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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概述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提高中转时效，发挥重点城市中转环

节辐射带动作用，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有限”）拟以人民币 3,866.85

万元收购龙里新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等实物资产及中转业务资产组（包

括但不限于：中转、运营经营权等无形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一”）；全资子公司申通有限

拟以人民币 3,539.81万元收购昆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等实物资产及中

转业务资产组（包括但不限于：中转、运营经营权等无形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二”）。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转运中

心中转业务资产组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收

购资产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一 

1、龙里新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0322061738L 

（2）法定代表人：叶樟荣 

（3）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4）住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谷脚镇 

（5）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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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国内快递（邮政专营业务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出让方二 

1、昆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90252500F 

（2）法定代表人：池国银 

（3）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4）住所：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工业园区 188号 

（5）经营范围：快递服务(信件及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除外)；鲜花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受让方 

1、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6694375629 

（2）法定代表人：陈德军 

（3）注册资本：175000万元 

（4）住所：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 6186号 2-12幢 

（5）经营范围：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国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

普通货运（除危险化学品），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危险化学品），报关服务，从事货物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装卸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室内装潢，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销售纸制品、电子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为两项资产组，分别为龙里新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电子

设备等实物资产及中转业务资产组；昆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等实物资

产及中转业务资产组。 

（二）权属情况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的质量状况、使用年限、性能状况等情况真实，标的资产权属无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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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抵押、无查封，并且出让方对上述资产组拥有完全的所有产权。 

（三）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1、关于本次收购中转业务资产组的评估情况 

以 2018 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申通快递

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价值事宜涉及龙里新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拥有的与快递中转（贵阳）相关资产

组估值报告》（万隆评咨字（2018）第 60060 号），标的资产一的收益法评估值为 3,866.85万元，

经成本法估值，上述资产组中包含的固定资产（中转相关设备）估值为大写人民币柒佰零伍万捌

仟伍佰元整（RMB 705.85万元）；以 2018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价值事宜涉及昆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拥有的与

快递中转（昆明）相关资产组估值报告》（万隆评咨字（2018）第 60061号），标的资产二的收

益法评估值为 3,539.81万元，经成本法估值，上述资产组中包含的固定资产（中转相关设备）估

值为大写人民币贰佰肆拾壹万肆仟玖佰元整（RMB 241.49万元）。 

2、关于本次收购中转业务资产组的评估合理性 

本次估值的转运中心资产组作为一个模拟的经营主体单位，资产组的构成包括固定资产（中

转相关设备）、流动资产及负债（维持资产组运营所需的营运资金）以及无形资产（转运中心运

营服务网络）。由于中转业务资产组的盈利能力主要来源于转运中心运营服务网络运营产生的经

营效益，资产基础法仅体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无法体现盈利能力（转运

中心运营服务网络）等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价值，且资产基础法对单项资产、负债加和作为评估

结果，很难反映出各项资产组合产生的整体效益，难以体现资产组作为一个持续经营和持续获利

的经济实体的价值，不能很好地体现资产组价值的全部内涵，故不适用于资产基础法评估。 

 综上所述，中转业务资产组作为一个模拟的经营主体单位，具有投入、运营、产出能力，能

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和所产生的收入，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业务单位，收益法估值能综合体现出

中转业务资产组的价值，可以体现各类资产的协同效益，故适用于收益法评估。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资产一之《资产收购协议》 

甲方：龙里新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乙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收购资产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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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为资产的收购方，甲方同意出让、乙方同意受让的资产为甲方所有的机器设备、电子设

备等实物资产及甲方所有的中转业务资产组（包括但不限于：中转、运营经营权等无形资产）。 

乙方授权分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全面履行本协议。 

甲方特此声明，在甲方前述标的资产内，并无第三人所有的固定资产、存货和其他资产存在，

并且乙方收购该等标的资产不会招致第三方之索赔或其他任何权利主张要求。 

2、标的资产价格及支付安排 

（1）标的资产价格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价值事宜涉及龙

里新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拥有的与快递中转（贵阳）相关资产组估值报告》（万隆评咨字（2018）

第 60060 号），以 2018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3,866.85万元，

包含实物资产的估值为 705.85万元及中转业务资产组（包括但不限于：中转、运营经营权等无形

资产）的估值为 3,161.00万元。 

考虑到过渡期间标的资产的损益情况，双方协商确认：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增加的实物

资产，按照甲方的账面净值，由乙方另行支付给甲方；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减少的实物资产，

按照甲方的评估基准日评估值，由甲方另行支付给乙方，或从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第二笔交易价

款中扣除；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资产折旧导致的损益，按照实物资产评估基准日评估值对应

的每月折旧额*过渡期间时长（以“月”计算），由甲方另行支付给乙方，或从乙方应支付给甲方

的第二笔交易价款中扣除。 

本次标的资产收购的交易价款（以下简称“交易价款”）人民币 3,866.85万元（大写：叁仟

捌佰陆拾陆万捌仟伍佰圆整），不含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增加的资产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对

价，以及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减少的资产和资产折旧导致的损益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对价。 

本次交易所涉税费由双方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各自承担。 

（2）结算及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乙方将交易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后即视为已经全部履行完成本协议项

下的支付义务。甲方在乙方履行支付义务后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主张或索取与本协议相关的

交易价款。双方协商确认，乙方按如下方式向甲方支付交易价款：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资产交易价款的 50%，即 1,933.425 万元； 

资产交割完毕后 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部分交易价款 1,933.4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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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价款为含税价，甲方向乙方开具标的资产交易对价对应的发票。 

3、标的资产的交割 

（1）交割时间及方法：交割时间为 2018 年 10月 31日。双方应分别委派相关人员于交割日

根据本协议及附件对标的资产逐一查验、清点，并签署《资产移交清单》，以资证明标的资产已

实际交接的情况。 

（2）所有权转移与风险承担：双方签署《资产移交清单》当日起，交割清单所列资产之所有

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及其他权益全部转归乙方所有。资产所有权转移前之风险由甲方承

担，转移后之风险分别由乙方承担。 

（3）双方协商确认，标的资产过渡期间（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期间）的经营损益由出让

方即甲方承担。 

（二）标的资产二之《资产收购协议》 

甲方： 昆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乙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收购资产的范围 

乙方为资产的收购方，甲方同意出让、乙方同意受让的资产为甲方所有的机器设备、电子设

备等实物资产及甲方所有的中转业务资产组（包括但不限于：中转、运营经营权等无形资产）。 

乙方授权分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全面履行本协议。 

甲方特此声明，在甲方前述标的资产内，并无第三人所有的固定资产、存货和其他资产存在，

并且乙方收购该等标的资产不会招致第三方之索赔或其他任何权利主张要求。 

2、标的资产价格及支付安排 

（1）标的资产价格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价值事宜涉及昆

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拥有的与快递中转（昆明）相关资产组估值报告》（万隆评咨字（2018）第

60061号），以 2018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3,539.81 万元，包

含实物资产的估值为 241.49万元及中转业务资产组（包括但不限于：中转、运营经营权等无形资

产）的估值为 3,298.32万元。 

考虑到过渡期间标的资产的损益情况，双方协商确认：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增加的实物

资产，按照甲方的账面净值，由乙方另行支付给甲方；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减少的实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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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甲方的评估基准日评估值，由甲方另行支付给乙方，或从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第二笔交易价

款中扣除；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资产折旧导致的损益，按照实物资产评估基准日评估值对应

的每月折旧额*过渡期间时长（以“月”计算），由甲方另行支付给乙方，或从乙方应支付给甲方

的第二笔交易价款中扣除。 

本次标的资产收购的交易价款（以下简称“交易价款”）人民币 3,539.81万元（大写：叁仟

伍佰叁拾玖万捌仟壹佰圆整），不含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增加的资产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对

价，以及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减少的资产和资产折旧导致的损益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对价。 

本次交易所涉税费由双方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各自承担。 

（2）结算及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乙方将交易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后即视为已经全部履行完成本协议项

下的支付义务。甲方在乙方履行支付义务后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主张或索取与本协议相关的

交易价款。双方协商确认，乙方按如下方式向甲方支付交易价款：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资产交易价款的 50%，即 1,769.905 万元； 

资产交割完毕后 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部分交易价款 1,769.905万元；  

以上价款为含税价，甲方向乙方开具标的资产交易对价对应的发票。 

3、标的资产的交割 

（1）交割时间及方法：交割时间为 2018 年 10月 31日。双方应分别委派相关人员于交割日

根据本协议及附件对标的资产逐一查验、清点，并签署《资产移交清单》，以资证明标的资产已

实际交接的情况。 

（2）所有权转移与风险承担：双方签署《资产移交清单》当日起，交割清单所列资产之所有

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及其他权益全部转归乙方所有。资产所有权转移前之风险由甲方承

担，转移后之风险分别由乙方承担。 

（3）双方协商确认，标的资产过渡期间（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期间）的经营损益由出让

方即甲方承担。 

五、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贵阳、昆明转运中心中转业务资产组是继续落实公司中转布局“一盘棋”战略的重

要举措，也是公司进一步推进重点城市转运中心直营化的重要进程。通过收购本次两个转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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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业务资产组，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转运中心的标准化建设、标准化运营及精细化管理，全面提

升转运中心的科技投入及分拣时效，不断构筑公司强大而高效的中转运输网络体系。 

本次收购对于提高公司快递业务的中转时效、增加公司中转业务收入和提升公司的整体服务

水平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次收购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盈利水平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会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收购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收购后产生的效益将视上述转运中心的经营状况和盈

利情况而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投资效益达不到预期的风险。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加强上述

转运中心的管理工作，通过公司精细化的管理实现转运中心的降本增效。但鉴于以上不确定性，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价值事宜涉及龙里新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拥有的与快递

中转（贵阳）相关资产组估值报告》（万隆评咨字（2018）第 60060号） 

（三）《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价值事宜涉及昆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拥有的与快递中

转（昆明）相关资产组估值报告》（万隆评咨字（2018）第 60061号）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5日 




